
韶关市曲江区2024年度第十三批次城镇建设

用地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韶曲府征补告(2025] 2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

条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 第二

十八条， 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 我区政府组

织编制了韶关市曲江区2024年度第十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 现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拟征收土地位于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梅花村龚屋经济合作

社， 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梅花村梅一、梅二、 梅三经济合作社共

有， 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梅花村上门经济合作社，韶关市曲江区

大塘镇梅花村下门经济合作社，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梅花村新屋

场经济合作社， 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梅花村新屋子经济合作社，

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其田村下丰山经济合作社，韶关市曲江区大

塘镇其田经济联合社范围内， 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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